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—农产品加工提升）项目申报指南 
为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，做大乡村特色产业、做强农产品加工业，提升农产品加工装备水平，根据《关于印发2025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农计[2025]21号）、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三批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宁农计[2025]41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高淳实际，现制定我区2025年省级农产品加工提升项目申报指南。

　　一、支持对象 
　　经我省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县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。 
　　二、支持内容 
　　聚焦当地优势特色产业，鼓励引导县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，重点支持引领型、带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在精耕深耕细分领域，突出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健康食品、功能食品、冻干食品、未来食品、功能物提取等领域，发展高附加值、深层次、全方位利用的精深加工。具体支持农产品加工设备购置升级和“智改数转网联”、开展加工技术和加工产品创新（用于研发创新设备购置升级）等。 
　　三、补助标准与相关要求 
　　单个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00万元、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最高不超100万元；省级财政资金补助不超过总投资30%、各级财政累计补助比例不超过总投资50%。 

　　省级财政资金不得用于楼堂馆所、市政道路、农村公路、厂房车间等各类基建支出，不得用于第三方项目咨询服务费用，不得用于项目批复验收、检查、绩效管理、人员工资等及其他一般性支出，不得用于一次性物料支出、不得用于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。项目同一建设内容不得与其他省级财政资金重复支持。项目申报主体应与省内农户建立订单农业、服务或技术带动、保底收购、二次返利等紧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。项目原则上向在省内建立原料生产基地的主体倾斜。 
